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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法与民法典草案、民法典草案与民法典变动对比

（人格权编）

旧法 《民法典》草案 《民法典》 变动对比

第四编 人格权 第四编 人格权

第四章 肖像权 第四章 肖像权

《民法通则》第 100 条 公

民享有肖像权，未经本人同

意，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

公民的肯像。

第 1018 条 自然人享有肖

像权，有权依法制作、使

用、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

用自己的肖像。

肖像是通过影像、雕塑、

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

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

被识别的外部形象。

人格权编将肖像权的权利

内容加以丰富和完善。明确

了肖像的定义。

第 1019 条 任何组织或者

个人不得以丑化、污损，

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

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

权。未经肖像权人同意，

不得制作、使用、公开肖

像权人的肖像，但是法律

另有规定的除外。未经肖

像权人同意，肖像作品权

利人不得以发表、复制、

发行、出租、展览等方式

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

肖像。

新增肖像权的消极权能。

第 1020 条 合理实施下

列行为的，可以不经肖像

权人同意：

（―）为个人学习、艺术

欣赏、课堂教学或者科学

研究，在必要范围内使用

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

像；

（二）为实施新闻报道，

不可避免地制作、使用、

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；

（三）为依法履行职责，

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

作、使用、公开肖像权人

的肖像；

新增肖像权的合理使用。



（四）为展示特定公共环

境，不可避免地制作、使

用、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；

（五）为维护公共利益或

者肖像权人合法权益，制

作、使用、公开肖像权人

的肖像的其他行为。

第 1021 条 当事人对肖

像许可使用合同中关于肖

像使用条款的理解有争议

的，应当作出有利于肖像

权人的解释。

新增有利解释规则。

第 1022 条 当事人对肖

像许可使用期限没有约定

或者约定不明确的，任何

一方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

肖像许可使用合同，但是

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

对方。当事人对肖像许可

使用期限有明确约定，肖

像权人有正当理由的，可

以解除肖像许可使用合

同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

之前通知对方。因解除合

同造成对方损失的，除不

可归责与肖像权人的事由

外，应当赔偿损失。

新增肖像许可使用合同。

。 第 1023 条 对姓名等的

许可使用，参照适用肖像

许可使用的有关规定。

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，参

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

规定。

姓名等的许可使用、声音的

保护参照适用本章规定。

第五章 名誉权和荣誉权 第五章 名誉权和荣誉权

《民法通则》第 101 条 公

民、法人享有名誉权，公民

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，禁

止用侮辱、诽谤等方式损害

公民、法人的名誉。

第 1024 条 民事主体享

有名誉权。任何组织或者

个人不得以侮辱、诽谤等

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。

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

德、声望、才能、信用等

的社会评价。

明确了名誉的定义。

第 1025 条 行为人实施

新闻报道、舆论监督等行

为，影响他人名誉的，不

承担民事责任，但是有下

第 1025 条 行为人为公共

利益实施新闻报道、舆论监

督等行为，影响他人名誉的，

不承担民事责任，但是有下

新闻报道、舆论监督等行为

侵犯名誉权的情形。



列情形之一的除外：

（一）捏造事实、歪曲事

实；

（二）对他人提供的失实

内容未尽到合理审查义

务；

（三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

贬损他人名誉。

列情形之一的除外：

（一）捏造、歪曲事实；

（二）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

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

务；

（三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

损他人名誉。

第 1026 条 认定行为人

是否尽到前条第二项规定

的合理审查义务，应当考

虑下列因素：

（―）内容来源的可信度；

（二）对明显可能引发争

议的内容是否进行了必要

的调查；

（三）内容的时效性；

（四）内容与公序良俗的

关联性；

（五）受害人名誉受贬损

的可能性；

（六）审查能力和审查成

本。

行为人应当尽到合理审查

义务承担举证责任。

第 1026 条 认定行为人是

否尽到前条第二项规定的合

理核实义务，应当考虑下列

因素：

（ 一）内容来源的可信度；

（二）对明显可能引发争议

的内容是否进行了必要的调

查；

（三）内容的时限性；

（四）内容与公序良俗的关

联性；

（五）受害人名誉受贬损的

可能性；

（六）核实能力和核实成

本。

新增合理审查义务的确定因

素。

第 1027 条 行为人发表

的文学、艺术作品以真人

真事或者特定人为描述对

象，含有侮辱、诽谤内容，

侵害他人名誉权的，受害

人有权依法请求该行为人

承担民事责任。

行为人发表的文学、艺术

作品不以特定人为描述对

象，仅其中的情节与该特

定人的情况相似的，不承

担民事责任。

文学、艺术作品侵害名誉权。

第 1028 条 报刊、网络等

媒体报道的内容失实，侵

害他人名誉权的，受害人

有权请求该媒体及时采取

更正或者删除。等必要措

施；媒体不及时釆取措施

的，受害人有权请求人民

第 1028 条 民事主体有证

据证明报刊、网络等媒体报

道的内容失实，侵害其名誉

权的，有权请求该媒体及时

采取更正或者删除等必要措

施。

报考、网络等媒体侵害名誉

权。



法院责令该媒体在一定期

限内履行。

《 征 信业管理 条例》第

17 条 信息主体可以向征

信机构查询自身信息。个人

信息主体有权每年两次免

费获取本人的信用报告。

第 25 条 信息主体认为征

信机构采集、保存、提供的

信息存在错误、遗漏的，有

权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

供者提出异议，要求更正。

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

收到异议，应当按照国务院

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的规

定对相关信息作出存在异

议的标注， 自收到异议之

日起 20 日内进行核查和

处 理，并将结果书面答复

异议人。

经核查，确认相关信息确有

错误、遗漏的， 信息提供

者、征信机构应当予以更

正；确认不存在错误、遗漏

的，应当取消异议标注；经

核查仍不能确认的，对核查

情况和异议内容应当予以

记载。

第 1029 条 民事主体可

以依法查询自己的信用评

价；发现信用评价错误的，

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采取

更正、删除等必要措施。

信用评价人应当及时核

查，经核查属实的，应当

及时采取必要措施。

第 1029 条 民事主体可以

依法查询自己的信用评价；

发现信用评价不当的，有权

提出异议并请求采取更正、

删除等必要措施。信用评价

人应当及时核查，经核查属

实的，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

施。

信用评价的查询和更正。

第 1030 条 民事主体与

征信机构等信用信息收集

者、控制者之间的关系，

适用本编有关个人信息保

护的规定和其他法律、行

政法规的有关规定。

第 1030 条 民事主体与征

信机构等信用信息处理者之

间的关系，适用本编有关个

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和其他法

律、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。

信用信息收集者、控制者之

间的关系适用本编有关规

定。

《民法通则》第 102 条 公

民、法人享有荣誉权，禁止

非法剥夺公民、法人的荣誉

称号。

第 1031 条 民事主体享

有荣誉权。任何组织或者

个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

荣誉称号， 不得诋毁、贬

损他人的荣誉。

获得的荣誉称号应当记载

而没有记载的，民事主体

可以请求记载；获得的荣

誉称号记载错误的，民事

主体可以请求更正。

有权请求记载或更正记载荣

誉称号。

第六章 隐私权和个人信

息保护

第六章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

保护



《民法总则》第 110 条 自

然人享有生命权、身体权、

健康权、姓名权、肖像权、

名誉权、荣誉权、隐私权、

婚姻自主权等权利。法人、

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、名

誉权、荣誉权等权利。

第 1032 条自然人享有隐

私权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

不得以刺探、侵扰、泄露、

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

私权。

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

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

私密空间、私密活动、私

密信息。

明确了隐私权的内容和隐私

的定义。

第 1033 条 除权利人明

确同意外，任何组织或者

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：

（―）以短信、电话、即

时通讯工具、电子邮件、

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

人生活安宁；

（二）进入、窥视、拍摄

他人的住宅、宾馆房间等

私密；

（三）拍摄、录制、公开、

窥视、窃听他人的私密活

动；

（四）拍摄、窥视他人身

体的私密部位；

（五）收集、处理他人的

私密信息；

（六）以其他方式侵害他

人的隐私权。

第 1033 条 除法律另有规

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，

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

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以电话、短信、即时

通讯工具、电子邮件、传单

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

安宁；

（二）进入、拍摄、窥视他

人的住宅、宾馆房间等私密

空间；

（三）拍摄、窥视、窃听、

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；

（四）拍摄、窥视他人身体

的私密部位；

（五）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；

（六）以其他方式侵害

他人的隐私权。

《网络安全法》第 76 条第

5 项 个人信息，是指以电

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

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

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

各种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自

然人的姓名、出生日期、身

份证件号码、个人生物识别

信息、住址、电话号码等。

第 1034 条 自然人的个

人信息受法律保护。

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

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

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

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，包

括自然人的姓名、出生日

期、身份证件号码、生物

识别信息、住址、电话号

码、电子邮箱地址、行踪

信息等。

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，

同时适用隐私权保护的有

关规定。

第 1034 条 自然人的个人

信息受法律保护。

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

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

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

人的各种信息，包括自然人

的姓名、出生日期、身份证

件号码、生物识别信息、住

址、电话号码、电子邮箱、

行踪信息等。

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，适

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；没有

规定的，适用有关

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。

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定义。

第 1035 条 收集、处理自

然人个人信息的，应当遵

第 1035 条 处理自然人个

人信息的，应当遵循合法、

收集、处理个人信息的原则

和条件。



循合法、正当、必要原则，

不得过度收集、处理, 并

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征得该自然人或者

其监护人同意，但是法律、

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

外；

（二）公开收集、处理信

息的规则；

（三）明示收集、处理信

息的目的、方式和范围；

（四）不违反法律、行政

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

定。

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

信息的使用、加工、传输、

提供、公开等。

正当、必要原则，不得过度

处理， 并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

监护人同意， 但是法律、行

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；

（二）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；

（三）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、

方式和范围；

（四）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

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。

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

息的收集、存储、使用、加

工、传输、提供、公开等。

第 1037 条 收集、处理自

然人个人信息，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行为人不承担

民事责任：

（一）在该自然人或者其

监护人同意的范围内实施

的行为；

（二）处理该自然人自行

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

公开的信息，但是该自然

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该信

息侵害其重大利益的除

外；

（三）为维护公共利益或

者该自然人合法权益，合

理实施的其他行为。

第 1036 条 处理自然人个

人信息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：

（一）在该自然人或者其监

护人同意的范围内合理实施

的行为；

（二）合理处理该自然人自

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

公开的信息，但是该自然人

明确拒绝或者处理该信息侵

害其重大利益的除外；

（三）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

该自然人合法权益，合理实

施的其他行为。

自然人有权查阅、抄录、复

制、请求更正、删除个人信

息。

第 1036 条 自然人可以

向信息控制者依法查阅、

抄录或者复制其个人信

息；发现信息有错误的，

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及时

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。

自然人发现信息控制者违

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

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、处

理其个人信息的，有权请

求信息控制者及时删除。

第 1037 条 自然人可以依

法向信息处理者查阅或者复

制其个人信息；发现信息有

错误的，有权提出异议并请

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

施。

自然人发现信息处理者违反

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

双方的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

的，有权请求信息处理者及

时删除。

收集、处理个人信息的免责

事由。

第 1038 条 信息收集者、 第 1038 条 信息处理者不 信息收集者、控制者保护信



控制者不得泄露、篡改其

收集、存储的个人信息；

未经被收集者同意，不得

向他人非法提供个人信

息，但是经过加工无法识

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

除外。

信息收集者、控制者应当

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

措施， 确保其收集、存储

的个人信息安全，防止信

息泄露、篡改、丢失； 发

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

泄露、篡改、丢失的， 应

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，依

照规定告知被收集者并向

有关主管部门报告。

得泄露、篡改其收集、存储

的个人信息；未经自然人同

意，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其

个人信息，但是经过加工无

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

的除外。

信息处理者应当采取技术措

施和其他必要措施，确保其

收集、存储的个人信息安全，

防止信息泄露、篡改、丢失；

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

泄露、篡改、丢失的，应当

及时采取补救措施，按照规

定告知自然人并向有关主管

部门报告。

息安全义务。

第 1039 条国家机关及其

工作人员对于履行职责过

程中知悉的自然人的隐私

和个人信息，应当予以保

密，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

非法提供。

第 1039 条 国家机关、承担

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及其工

作人员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

知悉的自然人的隐私和个人

信息,应当予以保密,不得泄

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。

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隐

私和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。


